
致：澳门航空各大特约旅行社 由: 澳門華南地區客務銷售部

SZ/15/0060 日期:2015 年 5月 5 日

由于部分代理人在开立我司曼谷及越南航线机票时，利用 VOID 机票途径恶意虚耗座位，导
致我司浪费大量机位，造成严重损失。为避免此种情况持续发生，加强对代理的监管，现我司将

执行以下监管惩罚措施。
**具体惩罚措施：

1. 适用期限：自 2015 年 5 月 8日起至另行通知
2. 惩罚标准：具体标准如下表：

VOID 票情况 惩罚标准

开立所有航线 VOID 票量占总票量的 3%内（含 3%） 没有惩罚

开立所有航线 VOID 票量占总票量的 3%以上
超出部分，每张 VOID 罚款 MOP/CNY1000（罚

款币种与结算币种保持一致）

连续两个月 VOID 票量占总票量的 3%及以上 取消代理人澳门航空特约代理资格

例： 每家代理号本期开立机票总和为 200 张，则准许 VOID 机票的数量为 6 张，罚款将从第 7

张开始计算

备注：

1） 准许 VOID 票量将为整数，若出现小数点则 ROUND UP 至 1

2） 上述 VOID 票统计及处罚标准适用于所有订座及出票系统。该新标准将取代之前之所有相关
VOID 票处罚规定

3）以上出票总量及 VOID 票量根据我司财务每月结算报表数据进行定期回顾和统计

3.收取罚金方式.
（1） BSP 代理通过 ADM 方式收回罚金。
（2） B2B 代理，以出 INVOICE 方式收回罚金：

 B2B 线上代理以转账方式缴交，若 INVOICE 到期后代理未缴交罚金，则我司将暂停 B2B 账
户直至罚金缴清。

 B2B 线下代理，财务部会将 INVOICE 转交代理人并通知其罚金将在其 B2B 虚拟账户余额中

扣减。
（3）CRS-ET 代理，以出 INVOICE 方式收回罚金。
注： INVOICE 付款期限为 7 天，且不能取消。

敬祝！

更新华南区代理监管惩罚措施通知


